
股票代码：600401� � � �股票简称：*ST海润 编号：临2015-089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转增比例：每10股转增20股，即每1股转增2股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除权日：2015年5月28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A股）上市日：2015年5月29日

一、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已经2015年5月14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2015-088号）已于2015年5月15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4年度

2、发放范围：截至2015年5月2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截止2015年5月27日总股本1,574,978,

384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共计转增3,149,956,76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

加至4,724,935,152股。

三、相关日期

1、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2、 除权日：2015年5月28日

3、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A股）上市日：2015年5月29日

四、 转增对象

截至2015年5月2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五、转增实施方案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将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

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按每10股转增20股的比例直接计入公司股东账

户。

六、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股本

变动数

变动后股本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A

股）

492,500,000 - 985,000,000 985,000,000 1,477,5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A

股）

1,082,478,384 - 2,164,956,768 2,164,956,768 3,247,435,152

合计

1,574,978,384 - 3,149,956,768 3,149,956,768 4,724,935,152

七、按新股本摊薄计算的每股收益

实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4,724,935,152股摊薄计算的2014年

度每股收益为-0.2252元/股。

八、有关咨询办法

部门：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

电话：0510-86530938� � � � � � �传真：0510-86530766� � � � � � �邮政编码：214407

联系人：问闻

九、 备查文件目录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0042� � �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15-48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实施完成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11.46元/股调整为11.31元/

股，发行股票数量由174,520,070股调整为176,834,660股。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深圳市中洲房地产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74,520,070股，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4年11月11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的90%，即11.46�元/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为200,000万元。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4年度利润

分配及分红的议案》，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2014年末总股本478,926,08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元（含税），合计共派现金71,838,912元，剩余未分配

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如下

调整：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11.31元/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1.46元/股-0.15元/股=11.31�

元/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根据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发行数量调整为176,

834,660股。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65� � �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15－021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集团组建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组建企业集团的议案》，决定以公司为核心企业，联合旗下子公司共同组建"红宝丽集团

"。 公司董事会根据该决议办理企业集团登记工作，已于近日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

发的《企业集团登记证》，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证编号：000161

企业集团名称：红宝丽集团

母公司名称：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住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双高路29号

母公司注册号：320100000119328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65� � �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2015－022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更名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公司名称由"南京红宝丽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董事会根据该决议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取得了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注册号为320100000119328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双高路29号

法定代表人：芮敬功

注册资本：人民币54141.2648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一般经营项目：组合聚

醚、单体系列聚醚、软、硬质泡沫原料及制品系列、异丙醇胺系列、塑料制品、复合包装保温材料

系列及相关精细化工产品、五金、机械、电子、针纺织品的生产、销售；物资贸易；出口本企业自

产的产品；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二、三、六类化工产品、五金交电、矿产品、工艺美术

品、日用百货销售；经济信息咨询；电子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硬质喷涂和聚氨

酯塑胶铺面施工、技术指导。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055� � � �证券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2015-031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订概述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与长春轨道客车装备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客装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双方将通过

此次战略合作，充分利用双方现有成熟运营平台，发挥合作双方的各自资源和优势，大力发展

包括车载连接器与线束、车用灯具、控制系统在内的轨道交通电子电气系统产品，共同开拓轨

道客车市场，形成长期稳定的互惠互信合作关系。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 协议约定付诸实施及实施过

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合作方介绍

公司名称：长春轨道客车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2155号

法定代表人：马洪光

长客装备是一家依中国法律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是国内铁路客车、城轨车辆

检修厂商和零部件供应商，该公司为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中国北车，股票代码：

601299）下属的企业。

长客装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与公司未发生交易。

三、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的

充分利用双方现有成熟运营平台， 发挥长客装备在专业领域丰富的客户资源及市场优势

与公司在产品开发和生产管理的优势，推动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整合与资源共享，形成长期稳

定的互惠互信合作关系，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电子电气系统产品，共同开拓轨道客车市场。

（二）合作内容及方式

双方同意将对方视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协同开发包括车载连接器与线束、车用灯具、控

制系统在内的轨道交通电子电气系统产品，并在资源保障上给予最大支持；同时共同商讨合作

细节、具体的合作范围，并在双方协议一致的基础上，拟定具体合作协议。

四、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长客装备达成战略合作，将有利于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整合与资源共享，充分利用

双方现有成熟运营平台，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电子电气系统产品，共同开拓轨道客车市场，促进

公司主营业务的战略性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本合作协议为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 协议约定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

在变动的可能性。 具体合作事项仍需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

公司将视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01�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5-016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和

成 （香港） 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和成香港公司"） 与Chr.Olesen＆Co� A/S、MTH�

GmbH、Florenria� GmbH共同出资成立NHU� Europe� GmbH。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

定，本项目投资金额在公司总经理投资决策授权范围内，无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NHU� Europe� GmbH

投资总额：500万欧元

注册地址：Bardowick

经营范围：化学产品、饲料添加剂物和类似产品的大宗及对外贸易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

业务和经营活动。

2、出资方式

新和成香港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出资金额为255万欧元， 占注册资本的51%；Chr.Ole-

sen＆Co� A/S以货币出资125万欧元，占注册资本的25%； Florenria� GmbH以货币出资100万

欧元，占注册资本的20%； MTH� GmbH以货币出资20万欧元，占注册资本的4%。

3、合作方情况

Chr.Olesen＆Co� A/S，注册资金：丹麦克朗625,000元,注册地址:Jaegersborg� Allee1,642820�

Gentofre� Denmark,经营范围：饲料、食品、医药原料等业务；

Florenria� GmbH，注册资金：欧元25000元，注册地址：Wallstrasse1,521357Bardowick范围：

投资控股；

MTH� GmbH，注册资金：欧元25000元，注册地址：Rackerstrasse2,21357� Bardowick� 经营

范围：投资控股。

三、进展情况

近日，香港公司已将入股资金的50％以现金方式出资，余下入股资金将在公司规范有序

运营后以现金方式出资。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加强公司欧洲市场销售渠道的管理控制。

（2）作为行业信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项目、人才引进及合作的实施平台与渠道。

（3）作为与国外企业合作与沟通的平台与渠道。

（4）提升公司品牌境外知名度和竞争力，加快公司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法律风险

NHU� EUROPE有限公司受当地法律的约束， 存在对当地相关法律环境不了解带来的

法律风险。

（2）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与其他股东交流存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异，随之会带来管理上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01�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5-017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DSM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对外投资概述

2015年5月2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和成"）与

Koninklijke� DSM� N.V.（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DSM� Engineering� Plastics�

China� Enterprise� B� V（帝斯曼工程塑料中国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斯曼"）签订了《合

资合同》，双方同意设立合资公司开展合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

定，本项目投资金额在公司总经理投资决策授权范围内，无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合作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DSM� Engineering� Plastics� China� Enterprise� B� V

2、注册地址：sittard-geleen（荷兰林堡）

3、经营范围：financial� holdings（金融控股）

4、股东情况：其股东为DSM� Engineering� Plastics� International� B� V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帝斯曼新和成工程塑料（浙江）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浙江省上虞市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路32号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分销和销售PPS复合物和PPS共混物及其它相关产品；进出口化工

产品；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和咨询服务。

2、出资方式

新和成以评估价格2121万元的有形资产（机器、设备、安装费用等，帐面价值为2205万

元）和现金79万元出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40%。

帝斯曼以人民币3300万元的等额现金的形式出资，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60%。

3、合资合同主要条款

双方在各项审批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缴付其各自认缴的注册资本。

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两名由新和成委派，另外三名由帝斯曼委派。 合资公司设

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新和成与帝斯曼各提名一名监事，合资公司的员工代表提名一名

监事。 每一名董事、监事的任期均为三年。 总经理应当为合资公司全职工作。 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可由合资公司聘用或者经董事会同意后由各股东向合资公司临时借调。

合资合同在审批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尚需商务部等政府部门及对方股东的审

批。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目的和影响

公司与帝斯曼展开合作，通过设立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来生产、开发和销售PPS复合

物和PPS混合物。

荷兰皇家帝斯曼是一家全球知名的跨国公司，在高性能工程塑料领域享有领导地位，在

全球各主要区域都设有相关的研发中心，其产品覆盖汽车、电气电子、食品软包装、消费及工

业用品等领域。 其完善而健全的全球营销网络将及时迅速地将产品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客户。

新和成PPS的聚合技术与荷兰皇家帝斯曼在应用开发与材料科学领域积累的丰富专业知识

以及全球化的客户资源的结合， 将有助于快速开拓PPS复合物的市场并有效开发的PPS复合

物广泛的用途。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合作双方因文化背景、社会政治法律不同，由此形成经营理念、管理决策思维有较大的

差异，对合资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发展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001 �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5-018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自 2015年5月22日开市起复牌。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因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对外投资事项， 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开市起临时停牌，并于2015

年5月21日刊登了停牌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本次停牌所涉事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新和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DSM� Engineering�

Plastics� China� Enterprise� B� V签订了《合资合同》；全资子公司新和成（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与Chr.Olesen＆Co� A/S、Florenria� GmbH、MTH� GmbH共同出资成立NHU� Europe� GmbH。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5月22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600887� � � �股票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每股转增1股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0.80元，扣税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

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为0.76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72元。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28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5月2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5月28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已经2015年5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5年5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2015年5月27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3,064,371,0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8.0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2,451,496,826.40元。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实施后总股本为6,128,742,066股,增加3,064,371,033股。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按5%的税负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6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

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

际税负为5%。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

按照扣除10%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按每股人民币0.72元进行派发。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

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投资者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

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72元。

三、相关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27日

（二）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28日

（三）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5月29日

（四）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年5月28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5月27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派发现金红利方法

1、有限售条件股东呼和浩特诚信经济贸易公司、包头市伟光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呼市

糖粉厂伊利公司持股会、上海运赢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有限售条

件股东凭法人证券账户、企业营业执照（最新年检）、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

托书、红利收据、持股证明和领取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上述文件均需加盖公司公章）从2015年5

月28日起到公司办理领取手续。

2、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它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办法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系

统，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按比例于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直接计入股东

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件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56,547,348 56,547,348 56,547,348 113,094,696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

计

56,547,348 56,547,348 56,547,348 113,094,696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

3,007,823,685 3,007,823,685 3,007,823,685 6,015,647,3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合计

3,007,823,685 3,007,823,685 3,007,823,685 6,015,647,370

股份总额

3,064,371,033 3,064,371,033 3,064,371,033 6,128,742,066

七、本次公司实施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6,128,742,066股摊薄计算

的2014年度每股收益为0.68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电话：0471-3350092

3、传真号码：0471-3601621

九、备查文件目录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901�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15-06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11层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46,086,47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1.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其聪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赵大建先生、陈晓龙先生、赵志军先生、黄卫平先生因

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杨克森女士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熊郁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5,377,611 57.59 949,400 0.02 1,799,759,464 42.39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5,377,611 57.59 954,100 0.02 1,799,754,764 42.39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5,376,211 57.59 959,100 0.02 1,799,751,164 42.39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5,370,111 57.59 966,600 0.02 1,799,749,764 42.39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5,366,211 57.59 1,083,900 0.02 1,799,636,364 42.39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5,251,911 57.58 1,225,200 0.02 1,799,609,364 42.40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45,050,775 99.97 825,600 0.01 210,100 0.02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

项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4,512,883 57.57 1,569,820 0.03 1,800,003,772 42.40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

项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4,512,883 57.57 1,569,820 0.03 1,800,003,772 42.40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薪酬及考

核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444,518,583 57.57 1,561,120 0.03 1,800,006,772 42.40

11、议案名称：关于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同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45,268,975 99.98 762,400 0.01 55,100 0.01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以自有资产为基础的融资业务管理方式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44,847,367 99.97 829,200 0.01 409,908 0.02

13、议案名称：关于以自有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45,210,975 99.97 830,900 0.01 44,600 0.02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45,134,275 99.97 894,700 0.02 57,500 0.01

15、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外部董事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44,919,575 99.97 1,117,200 0.02 49,700 0.01

16、议案名称：关于确定监事会主席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244,888,775 99.97 1,148,000 0.02 49,700 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

普通股股东

2,284,609,852 55.93 0 0.00 1,799,591,164 44.07

持股

1% -5%

普通股股东

148,00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642,059 91.04 1,225,200 8.82 18,200 0.14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712,911 55.70 548,600 42.86 18,200 1.44

市值

50

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11,929,148 94.63 676,600 5.37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6

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股

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60,642,059 99.23 1,225,200 0.75 18,200 0.02

8

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度董事绩效

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

明》的议案

159,903,031 98.77 1,569,820 0.96 412,608 0.27

10

关于审议《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014

年度高级管理

人员履职、薪酬及考核情况

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159,908,731 98.77 1,561,120 0.96 415,608 0.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案1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属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琥、王天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2日

2015年 5�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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